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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揭阳市 2023 年市级
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4 年 9 月 20 日在揭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林勇慎

市人大常委会：

揭阳市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已向市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报告并经审议批准，2023 年市级财政决算草

案现已按要求正式编成。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我向本次

常委会报告揭阳市 2023 年市级财政决算草案，请予审议。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揭

阳抢抓机遇、乘势而上、跨越发展的重要一年。市政府及

全市财政部门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

具体部署和市委七届五次全会“十大新作为”工作要求，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较好，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高速增长、突破百亿大关，超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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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度预期目标，财政支出保障有力有效，为揭阳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坚强的财政保障。

一、2023 年市级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2535376 万元 2，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完成 36507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650578 万元，

下级上解收入 139938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04224 万元，

调入资金 89398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261 万元，

上年结转结余 79902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236117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完成 742763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777180 万元，

上解上级支出 701506 万元，债务转贷支出 77857 万元，债

务还本支出 33368 万元，调出资金 16046 万元，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12455 万元。

收支相抵，2023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174201

万元（详见表“一般预算 01”）。

（二）市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2548894 万元，具体如下：

市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58421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2.12%，同比增收 104649 万元，增长 41.24%（详

见表“一般预算 0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21931 万元，

1 市级含功能区，下同。
2 本草案中决算收支数与向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的收支执行数相比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收入调整期

调整及决算完成后数据据实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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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调整预算的 96.51%，同比增收 61076 万元，增长

100.36%；非税收入完成 23649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5.28%，同比增收 43573 万元，增长 22.59%。

上级补助收入 1650578 万元，同比增加 161645 万元，

增长 10.86%。其中，省补助市级收入 357561 万元，比上

年增加 105560 万元。

下级上解收入 188359 万元，同比增加 13971 万元。增

加主要原因是上解 2022 年省级临时救助资金。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04224 万元。按债券性质

分，新增债券 116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88224 万元。按地

区分，转贷市直 109804 万元、转贷区级 94420 万元。

调入资金 78886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75569 万元，其他资金调入 3317 万元。主要是按规定将政

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

调入稳定性调节基金 3509 万元。

上年结转结余收入 64917 万元，皆为结转资金。

2.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2409087 万元，具体如下：

市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13854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2.87%，同比增加 147403 万元，增长 31.60%（各

类级科目完成调整预算情况详见表“一般预算 05”，对比上

年增减情况详见表“一般预算 07”）。

2023年市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决算总额

为 2807 万元（详见表“一般预算 11”），同比增长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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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规模控制在年初预算额度内。其中，因公出国（境）

经费 192 万元，与上年相比有较大增长，主要原因是新冠

疫情结束后恢复性增长；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192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849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 1343 万元），同比增长 10.37%，主要原因是部分单位公

车正常更新购置以及上级要求配备指挥通信业务车；公务

接待费 423 万元，同比增长 34.71%，主要原因是 2023 年

省级部门与其他地市到我市调研交流次数增加。

对下级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不含财政省直管县）

946930 万元（详见表“一般预算 09”），同比增加 52450 万

元，增长 5.86%，主要原因是增加对大南海石化工业区资

源勘探工业信息等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34701 万元。

上解上级 701506 万元，同比增加 2247 万元，增长

0.32%，上解支出事项：一是省经市补助直管县转上解

452220 万元，比上年减少 27369 万元；二是市级上解省

101710 万元，主要是市级财力安排补助直管县按上解支出

结算 43847 万元、直管县经市上解省 39721 万元、市直上

解省 14600 万元；三是区级经市上解省 147576 万元，主要

是各区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

同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支出基数、省以下法院、检察

院统管上划经费基数、临时救助等。

一般债券转贷区级支出 97420 万元，其中：新增债券

37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604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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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7805 万元，主要为再融资债券支

出 27804 万元。

调出资金 14119 万元。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453 万元，为年终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超收收入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收支相抵，2023 年市直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139807

万元，比上年增加 74890 万元，全部按规定结转下年度继

续使用（详见表“一般预算 02”）。

3.市直预备费、预算周转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

和使用情况。2023 年初市直财政安排预备费 6000 万元。

全年没有动用预备费，6000 万元年终收回总预算统筹平

衡；2023 年末预算周转金余额 310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 0.51%，年度没有增减；2023 年初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余额 3586 万元，年中执行动用 3509 万元，年末按规

定安排补充 7453 万元，年末余额 7530 万元。

4.上年结转资金安排情况。 2022 年结转至 2023 年继

续使用的资金 64917 万元，2023 年度安排本级支出 44468

万元（主要用于上年结转项目，如公共安全、教育、卫生

健康、交通运输等方向的支出，详见表“一般预算 10”）。

5.上级补助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2023 年省下达我市

补助资金（不含省直接下达直管县补助）共 1650578 万元，

其中：转补县区（含省直管县）1293017 万元，列补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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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收入 357561 万元。补助市级资金除教育、社会保障、医

疗等民生配套资金外，其他主要是农林水、交通运输等、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专项资金。年度市级实际支出 239002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18559 万元，主要是由于年度内未达

到支付及清算条件，专项结转 2023 年使用及留待省清算。

（三）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752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

出 15911 万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1611 万

元（详见“揭阳高新区 2023 年决算草案”）。

（四）产业园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21733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

出 21674 万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59 万元

（详见“揭阳产业园 2023 年决算草案”）。

（五）大南海石化工业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76044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

出 145442 万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30602

万元（详见“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 2023 年决算草案”）。

（六）粤东新城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891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6795 万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2122 万元

（详见“粤东新城 2023 年决算草案”）。

二、2023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一）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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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761800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收

入完成 251059 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9221 万元，政

府性基金上解收入 0 元，债务转贷收入 477125 万元，调入

资金 16046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8349 万元。

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715485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支

出 315498 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支出 23590 万元，政府性

基金上解支出 9644 万元，债务转贷支出 122734 万元，债

务还本支出 164872 万元，调出资金 79147 万元。

收支相抵，市级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 46315 万元（详

见表“政府基金 01”）。

（二）市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市直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754168 万元（详见表“政府

基金 03”），主要项目如下：

市直政府性基金收入 25070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4.53%。

上年结转结余收入 825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9221万元，其中省对区级补助收入 1930

万元。

下级上解收入 2172 万元，为高新区划转原空港经济区

土地收益分成资金。

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477125 万元。按债券性质分，新增

专项债券 275220 万元，再融资债券 201905 万元。按地区

分，转贷市直 296191 万元，转贷区级 1809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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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资金 14119 万元。

2.市直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713424 万元（详见表“政府

基金 04”），主要项目如下：

市直政府性基金支出 27022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76.96%，影响调整预算完成率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土地出让

收入不达预期，土地成本结算减少，土地出让业务支出执

行率偏低。

补助下级支出 33179 万元，其中市财力对区级补助支

出 31249 万元，主要是土地出让收益分成结算及项目建设

补助（详见表“政府基金 05”）。

调出资金 75569 万元，为按规定将政府性基金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统筹。

上解上级支出 9644 万元，为省经市补助省直管县资

金，按现行规定结算上解省。

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179934 万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

122900 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57034 万元。

收支相抵，2023 年市直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 40744 万

元。

（三）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5424万元，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5424

万元，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 0 元（详见“揭阳高

新区 2023 年决算草案”）。

（四）产业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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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1721 万元，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464

万元，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 1257 万元（详见“揭

阳产业园 2023 年决算草案”）。

（五）大南海石化工业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

况

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66134 万元，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61929 万元，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 4205 万元（详

见“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 2023 年决算草案”）。

（六）粤东新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3314万元，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3205

万元，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 109 万元（详见“粤

东新城 2023 年决算草案”）。

三、2023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64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总支出 631 万元，收支相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

余 16 万元（详见表“国资预算 02”）。

（二）市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市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完成 647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收入的 10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631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99.68%。收支相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

转结余 16 万元（详见表“国资预算 03”）。

四、2023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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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市级功能区没有社会管理职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

支决算数据与市直数据一致。

（二）市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市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2023 年市直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961269 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 97.16%，包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62924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生育保险）

128459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34702 万元、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522434 万元、失业保险 12750 万元（详

见表“社保基金 03”）。

2.市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决算情况

2023 年市直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 953805 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 101.22%，包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56331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生育保险）91649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12102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 577017 万元、失业保险 16706 万元（详见表“社

保基金 04”）。

3.市直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情况

2023 年市直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934397 万元，其

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61428 万元、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121822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 420159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31667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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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失业保险基金 14314 万元。市直社保基金运作平稳有

保障。

五、2023 年全市财政总决算汇编情况

2023 年，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指导下，

我市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认真执行经各级人大批准的预

算，各地均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根据 2023 年决算汇编情况，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5507330 万元（详见表“一般预算 12”）。其中：全市一般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1011107 万 元 ， 为 汇 总 调 整 预 算 的

102.41%，比上年增加 297194 万元，增长 41.63%；上级税

收返还及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3623319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

收入 263506 万元（含再融资债券 128506 万元）；上年结转

结余收入 321082 万元；调入资金 242424 万元；区域间转

移性收入 2727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3165 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4916875 万元。其中：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868570 万元（详见表 “一般预算

12”），为汇总调整预算的 95.83%，比上年增加 120137 万

元，增长 3.20%；上解上级支出 846533 万元；调出资金

38852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28618 万元；安排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34302 万元。

收支相抵，全市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590455 万元。

（二）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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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3 年决算汇编情况，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

成 1320370 万元（详见表“政府基金 06”）。其中：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 427716 万元（详见表“政府基金 07”），为汇

总调整预算的 88.23%，比上年增加 89303 万元；上级补助

收入 26181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收入 63815 万元；专项债

务转贷收入 760565 万元；调入资金 42093 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完成 1241346 万元（详见表“政

府基金 06”）。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43887 万元（详

见表“政府基金 08”），为调整预算的 91.02%，比上年增加

84693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9644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60566 万元；调出资金 127249 万元。

收支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 79024 万元。

（三）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根据 2023 年决算汇编情况（详见表“国资预算 01”），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完成 7411 万元，其中：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713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收入的

130.44%；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188 万元；上年结转 93 万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5703 万元，其中：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96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支出的

103.42%；上解支出 72 万元；调出资金 4664 万元。

收支相抵，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 1708 万

元。

（四）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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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根据 2023 年决算汇编情况（详见表 “社保基金 01 和

02”），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 1192430 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96.38%，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294085 万元、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合并生育保险）128459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34702 万元、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 522434 万元、失业保险 12750 万元。

2.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2023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 1201725 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 101.11%，包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304251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生育保险）

91649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12102 万元、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 577017 万元、失业保险 16706 万元（详见

表“社保基金 02”）。

3.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滚存结余情况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1048656 万元，其中：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175687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 121822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420159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316674 万元、

失业保险基金 14314 万元。全市社保基金运作平稳有保障。

六、重点支出政策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市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严格按照预算法和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支出预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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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拓展的规定，落实市人大预算决议要求，始终坚持“以

政领财、以财辅政”，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提升积极财政政

策效能，着力保障重点支出，持续改善民生，切实防范化

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助力揭阳现代

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持续向好有

力有效。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贯彻落实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的要求。狠抓财税收入组织。充分

发挥财税统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开展税源培植巩固，依法

依规组织财税收入，盘活国有资产资源，统筹协同促进收

入及时入库。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1.11 亿元，增长

41.6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43.88 亿元，增长 50.85%。保

持稳健支出规模。严格落实收支紧平衡应急措施，落实支

出通报机制，压减非急需支出，集中资金资源，有力保障

民生和重点领域支出，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86.86 亿元，

增长 3.20%，发挥财政资金促增长、稳预期作用。落实减税

降费政策。积极发挥财税职能作用，财税部门加强工作衔

接，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全面落实国家延续执行的税费

优惠政策，2023 年全市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合计 22.73

亿元，其中新增减税降费 15.72 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 7.01

亿元、社保费缓费 31.13 万元，助力企业纾困解难。争取上

级资金支持。督促指导业务主管部门紧抓省级项目入库关

键期，提前谋划 2023 年各领域发展，做深做细项目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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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362.33 亿元，重点用于加大对

困难县区和基层的支持，推动重大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产业

有序转移。加大有效投资力度。组织债券项目申报，全市

共争取新增债券额度 63.5 亿元（其中一般债 13.5 亿元、专

项债 50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公共医疗卫生、污染防治、

产业园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严格资金使用监管，为

促进投资发展、稳住经济大盘提供有力保障。直达资金快

速落地见效。对财政直达资金实行常态化管理，进一步扩

大直达资金范围，加快资金下达使用，省全年下达我市直

达资金 140.94 亿元，支出 124.22 亿元，支出进度 88.14%，

强化监控管理，确保直达资金支付到位、直接惠企利民，

促进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

（二）完善财政要素保障，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良

好开局。贯彻落实省、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细化实施市、县配

套政策措施，以头等保障服务头号工程。强化组织协调。

市财政局成立“百千万工程”工作专班，统筹研究、协调推

进和督促落实财政支持“百千万工程”的各项工作。与市自

然资源局成立“百千万工程”指挥部要素保障专班，集聚调

动各方资源力量，全力支持做好资金、资本要素保障工作，

确保要素资源投入保障力度不断增强，建立分工明确、协

力推进、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有序推进“百千万工程”顺

利实施。强化政策支持。开展税源培植巩固，印发《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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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税源培植巩固工作实施方案》，完善税源建设工作机

制，助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支持招商引资，印发《关于

财政省直管县（含普宁市、揭西县、惠来县）土地出让收

入分成的补充意见》，优化市对省财政直管县工业用地出让

收入分配，降低各地招商引资成本。规范资金管理，出台

《2023 年度揭阳市驻镇帮镇扶村财政资金管理及使用工作

指引》，指导各地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财政资金的管理及

使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印发《关于实施“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若干财政支

持政策》，落实县级财力保障长效机制，强化重点任务保障，

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强化资金投入。

统筹中央、省、市财政资金及债券资金 148 亿元投入“百千

万工程”，用于加快补齐县区民生领域短板，促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强化乡镇联城带村节点功能，增强产业集聚

和辐射带动能力，推动构建以乡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加快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全面

提升圩镇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助推“百千

万工程”高质量发展。

（三）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障重点领域投入有力有

效。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财政资金分配和加强资源

统筹，有力保障重点领域支出。支持产业强市建设。坚持

以实体经济为本，突出制造业当家，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和

资金投入力度，为推进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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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统筹 12.93 亿元用于支持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建

设，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促进我市重大先进制造业项目引

进建设。统筹下达促进中小微工业企业发展奖补资金 1.32

亿元，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稳定和增强

企业信心及预期。统筹下达中小企业数字化试点城市转型

资金 0.4 亿元，用于中小企业数字化建设。统筹下达企业技

术改造奖补资金 0.83 亿元支持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助

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竞争力。支持产业有序

转移。全力以赴稳投资、促发展，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产

业有序转移工作部署，发挥财政在增强产业承接能力、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统筹产业有序

转移一揽子政策与财政资金，出台《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财

政支持方案（试行）》，为我市产业转移主平台高标准建设

提供坚强资金保障，统筹上级和新增债券资金 6.54 亿元支

持产业转移主平台建设，提升产业承载能力，更好承接珠

三角地区产业有序转移。支持公共交通发展建设。立足建

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全市争取中央和省级交通专

项资金约 10.72 亿元，保障我市交通重点项目实施，加快形

成现代化快速立体交通网络。争取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

约 0.5 亿元，支持农村道路客运、水运和城市公共交通行业

发展。统筹债券资金、上级补助资金、本级资金约 7.26 亿

元，用于市区国省道的改扩建和管养维护，保障国境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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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面完好和行车安全。统筹新增债券资金等 22.64 亿元保

障粤东城际铁路揭阳段、揭惠铁路、京灶大桥等重大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绿美揭阳生态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绿美揭阳为引领，加强各类财政资

金统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市统筹 4.95 亿元支持

全面实施绿美揭阳生态建设“六大行动”。市级统筹各级各

类财政资金 1.4 亿元用于生态污染防治、生态环境整治和环

保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排污管网、污水处理厂、垃圾

填埋场、垃圾处理与资源利用厂等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新

增债券 2.95 亿元推进水质净化厂和雨污分流等项目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支持创新驱动发

展。全市科学技术支出 1.72 亿元，大力支持创新平台建设、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发展。保障省“大专项+任务清单”项目立项工作，对

“揭榜挂帅制项目、重大专项、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项目

及重点项目”等九大方向给予 0.13 亿元支持。市级统筹 0.18

亿元用于榕江实验室新场地装修、设备购置、科研团队及

高端人才引进、科技项目研究等，进一步发挥引领我市科

技创新、人才聚集、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效应。坚持人才引

领驱动，市直安排人才发展专项经费 0.55 亿元，支持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为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人才支撑。

（四）加大财政民生投入，推动民生事业发展有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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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全市财政民生支出 303.86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78.54%。全市安排 5.09 亿元用于办好省十件民生实事。

促进居民就业创业。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全市投入就

业补助资金 1.01 亿元，支持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

粤家政”三项工程，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全市统筹促进就业

创业发展、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资金 0.54 亿元，支持我市常

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专项技能人才、完善职业技

能提升培训体系，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支持

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全

市教育支出 90.67 亿元，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

一体化，增强优质学位供给，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推动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落实医疗服

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全市卫生健康支出 55.89 亿

元，支持完善全民医保体系，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支持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着

力保障底线民生。积极筹集资金优先落实各项政策性民生

支出，全市投入底线民生支出共 13.07 亿元，支持健全分层

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支持

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全市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支出 2.02 亿

元，支持提升自然灾害隐患综合治理能力。全市争取中央

增发 2023 年国债资金 4.01 亿元，用于城市内涝整治、自然

灾害防治及水库除险加固等。争取中央、省级自然灾害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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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资金共 0.23 亿元，用于加强应急执法装备配置和防灾减

灾救灾工作。支持平安揭阳建设。全市公共安全支出 17.11

亿元，支持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维护

我市社会安全稳定。支持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加大安全生产工作资金投入，配合应急部门积极投入资金

开展企业隐患排查。大力支持消防救援工作，统筹 0.31 亿

元用于消防人员经费保障与装备扶持，完善消防基础设施

建设。支持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全市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3.61 亿元，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扩大

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满足群众多

样化文化需求。市级投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经费 0.13

亿元，支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五）深化财政改革创新，提升财政治理水平有力有

效。按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的总体

要求，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深化预算管理改革。

加强项目周期管理，完善省级财政政策资金对接工作机制，

实施对县（市、区）预算前置审核和监管纠偏，提高预算

编制规范性。加强年初预算资金分配下达管理，提升年初

预算资金到位率，优化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完善党

政大事要事保障机制，试编市级大事要事保障事项清单，

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重大战略任务聚焦。完善财政管理体

制。对接落实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延续实施市区财政管

理体制，优化市对省财政直管县工业用地出让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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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各地招商引资。推进应急等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促进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始终坚持兜牢“三保”底线，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的财力支持，

压实地方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和监测预警，有效保障基层

“三保”支出。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做好巩固存量隐性

债务“清零 ”成果 “后半篇文章”。推进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

开，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度。加大对粮食、金融、生态

环境等领域风险防范投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开展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阶段性评

估，促进提升各地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加强预算绩

效目标管理，入库项目必须做实绩效目标。开展市级储备

粮管理、民生实事项目重点绩效评价，促进提升财政政策

和资金效益。加强财会监督。成立财会监督专项行动工作

专班，聚焦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基层“三保”、地方政府债

务、资产管理等九大专题和社保、教育、污染防治等转移

支付资金重点项目，开展地方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

和预算执行监督专项行动，严肃地方财经纪律。加强会计

信息质量检查，开展会计监督及“三公”经费检查，督促规

范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开展预决算公开检查，推动预决

算公开规范、准确、及时。开展重点民生资金专项整治行

动，强化民生领域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确保各项民生政策

落实到位。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市委“三个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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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会计管理、政府采购、预结算审核等领域“放管服”改

革，推广运用财政惠企利民平台，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和政

务服务水平。开展政府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专项整

治工作，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优化小型修缮项目

预结算审核程序，提升审核效能。完善基本建设财务管理

制度体系，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投资效益。加强诚信体系建

设。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部

署要求，制定《揭阳市财政领域“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和信

用修复”措施清单》，构建政府采购、会计行业、工程项目

预结算审核等领域诚信管理体系。

七、经批准举借债务情况

我市积极落实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将地方政府

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其中：一般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

算，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并实行债务限额管理

（详见表“政府债务 01、02”）。

（一）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23 年，省核定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5018638 万

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779586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3239052 万元。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较上年度新增

630000 万元（2023 年全市限额调减 5000 万元）。市直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 1275401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458622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816779 万元。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经市人民政府审议批准，分地区限额下达各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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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债务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上级审核确认，全市 2022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381489 万元，本年度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额 1024071 万元

（其中：新增债券 635000 万元、置换债券 0 元、借新还旧

债券 389071 万元、或有债务转化 0 元），本年度债务减少

额 389274 万元，2023 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5016286

万元，按债务类型分类：一般债务 1779076 万元，专项债

务 3237210 万元；按债务类别分类：存量非债券形式债务

112646 万元、新增债券 3499573 万元、置换债券 129303 万

元、再融资债券 1274764 万元。

市直 2022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044039 万元，本年

度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额 403995 万元（其中：新增债券

231320 万元、置换债券 0 元、借新还旧债券 172675 万元、

或有债务转化 0 元），本年度债务减少额 172679 万元，2023

年末市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275355 万元，按债务类型分

类：一般债务 458578 万元，专项债务 816777 万元；按债

务类别分类：存量非债券形式债务 36736 万元、新增债券

735746 万元、置换债券 63430 万元、再融资债券 439443

万元。

（三）市直 2023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安排情况表

2023 年度，省下达市直新增债券资金 233320 万元，共

安排于 14 个新增债券项目，其中粤东城际铁路潮州东至潮

汕机场段项目（揭阳段）9900 万元、粤东城际铁路汕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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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机场段项目（揭阳段）20300 万元、粤东城际铁路潮汕

机场至揭阳南段项目 38300 万元、粤东城际铁路揭阳南段

至揭阳站段项目 46900 万元、揭阳港惠来沿海港区南海作

业区通用码头工程 24000 万元、揭阳港惠来沿海港区南海

作业区液体散货码头工程 3000万元、潮汕环线高速公路（含

潮汕联络线）三期工程京灶大桥项目 15000 万元、扩建揭

阳第一中学学生宿舍楼、改造学生食堂及多功能馆项目

1200 万元、揭阳市妇幼保健住院综合大楼 9 至 16 层及门诊

综合楼装修和消防调整项目 2100 万元、扩建揭阳市第二实

验中学（一期）项目 4000 万元、揭阳技师学院仙桥教育实

训基地配套工程项目 6200 万元、揭阳技师学院配套工程建

设项目 620 万元、揭阳市陶正学校 1800 万元、国道 G206

线揭阳新亨至地都段改建工程 60000 万元。

八、落实市人大对揭阳市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审查意见情况

市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查了市政府

《揭阳市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并作出了《揭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计划预算委员

会关于揭阳市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的

审查结果报告》，建议做好四方面工作，现将落实情况汇报

如下。

（一）坚持制造业当家，夯实财税增收基础。坚持以

实体经济为本，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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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源培植巩固，推进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支持产业

发展升级。统筹 12.93 亿元用于支持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

项目建设，完善基础配套设施，推动产业园发展；统筹 2.55

亿元支持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数字化建设，助推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统筹上级和新增债券资金 6.45 亿元支持

产业转移主平台建设，提升产业承载能力。支持创新驱动

发展。全市科学技术支出 1.72 亿元，大力支持创新平台建

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发展。坚持人才引领驱动，市直安排人才发展

专项经费 0.55 亿元，支持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高层

次人才引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狠抓财税

收入组织。充分发挥财税统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更加积极

有效服务市场经济主体、加强税源建设，盘活国有资产资

源，依法依规组织财税收入。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首次突破百亿大关。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积极发挥财税

职能作用，全面落实国家延续执行的税费优惠政策，2023

年全市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合计 22.73 亿元，助力企

业纾困解难。

（二）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强化财政管理约束。围绕

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支持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

障、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领域，优化财政资金分配和加

强资源统筹，有力保障重点领域支出。严格过紧日子要求。

强化预算约束和执行监督，严格执行指标解冻呈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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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政府购买服务支出，降低

行政运行成本。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压实地方责任，加

强督促指导和监测预警，加大对基层财力支持，坚持“三保”

支出优先顺序，2023 年全市“三保”保障支出 224.30 亿元，

市县财政运行平稳。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加强项目周期管

理，建立项目入库储备常态化机制，完善省级财政政策资

金对接工作机制，实施对县（市、区）预算前置审核和监

管纠偏，提高预算编制规范性。优化财政资金统筹和项目

管理，完善党政大事要事保障机制。加强年初预算资金分

配下达管理，提升年初预算资金到位率，优化财政资金配

置和使用效率。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开展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阶段性评估，促进提升各地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水

平。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入库项目必须做实绩效目标。

开展市级储备粮管理、民生实事项目重点绩效评价，促进

提升财政政策和资金效益。

（三）突出重点合理安排，保障民生事业投入。加强

收支紧平衡态势下资金统筹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2023 年全市财政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近八成，切

实加强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等民生领域支出保障。支

持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全市教育支出 90.67 亿元，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

城乡一体化，增强优质学位供给，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推

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支持卫生事业发展。落实医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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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全市卫生健康支出 55.89 亿

元，支持完善全民医保体系，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支持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促

进居民就业。全市投入就业补助资金 1.01 亿元，支持实施

“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促进重点群

体就业。全市统筹专项资金 0.54 亿元，支持我市常态化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专项技能人才、完善职业技能提升

培训体系。着力保障底线民生。积极筹集资金优先落实各

项政策性民生支出，全市投入底线民生支出共 13.07 亿元，

支持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底线。支持绿美揭阳生态建设。全市统筹 4.95 亿元支持

全面实施绿美揭阳生态建设“六大行动”；市级统筹各级各

类财政资金 1.4 亿元用于生态污染防治、生态环境整治和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新增债券 2.95 亿元推进水质净化

厂和雨污分流等项目建设，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

（四）强化政府债务管理，防范政府债务风险。按照

省的统一部署和指导，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更加围绕

中央、省、市部署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系统谋划项目。

提高项目储备质量。强化业务指导与审核把关，督促各地

各部门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工作，进一步提高项目谋

划精准度，坚持收益与融资规模相平衡，实事求是充分挖

掘项目收益，推动形成高质量项目。严格资金使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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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做实项目谋划，压实支出计划，摸实项目进展。运用

好债券穿透式监测系统数据，完善动态更新机制，督促各

地各有关部门规范安全使用资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

牢守住安全底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坚决遏

制隐性债务增量，做好巩固存量隐性债务“清零”成果“后半

篇文章”。2023 年全市共争取新增债券额度 63.5 亿元，比

2022 年增长 8.55%，其中 23.84 亿元作为资本金，重点用

于支持公共医疗卫生、污染防治、产业园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等，为促进投资发展、稳住经济大盘提供有力保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全面落实市委

七届历次全会工作部署，自觉接受市人大监督指导，坚定

信心决心，埋头苦干实干，为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目标的实现作出财政贡献。


